
4 月 17 日， “互联网竞争法

律问题” 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凯

原法学院成功举办。 本次会议由上

海市法学会网络治理与数据信息法

学研究会主办，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

法学院承办。

“网络平台反不正当竞争规制

的有关问题” 议题环节， 南京大学

宋亚辉教授以 《网络不正当竞争的

规制原理与分析框架》 为题作分

享。 他观察到法官在网络干扰案件

大概率会对闯入者作负面评价这一

现象。 针对这一现象， 他探讨了绝

对权模式和行为规范模式这两种法

益保护模式， 分析了竞争利益的相

对性以及损害的相互性， 进而提出

通过行为的违法性要件、 过错要

件、 损害要件、 具体条款的特别要

件这四个裁量平台， 实现竞争利益

的相对性理论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

接轨， 从而将竞争利益的相对性理

论纳入教义学轨道。

上海财经大学张占江教授的报

告主题是 《不兼容行为的规制与反

法的现代化》。 他聚焦于“恶意不

兼容” 这一问题， 并由学界对于这

一条款的不同理解引出对于反不正

当竞争法的判断标准、 自身定位的

思考。 他指出在适用反不正当竞争

法时， 应给出技术对抗的空间， 秉

持损害中性的理念， 给市场主体充

分的活动空间。

上海交通大学刘维副教授以

《网络不正当竞争一般条款的价值

取向》 为题分享， 他通过比较 《反

不正竞争法》 第 12 条实施以前大

型一般条款和小型一般条款的适用

比例， 指出本条立法初衷未能实

现。 他从规范构成层面分析原因，

并指出要对小型一般条款作开放性

解读， 使其充分适应数据网络时代

竞争的新特点。 他以屏蔽视屏广告

案件和信息抓取利用案件为例， 指

出小型一般条款适用过程中的复杂

变量因素和内在均衡的特征， 建议

充分考虑和准确理解消费者利益，

作为对经营者利益因素的制衡。

在探讨“网络平台反垄断规制

的有关问题” 议题时， 上海交通大

学李剑教授以《相对优势地位理论

的复活？ ———电子商务法第 35 条

评析》为题作报告。 他指出我国《反

垄断法》 实际上已经采纳了相对优

势地位滥用理论， 但该理论不恰当

地扩展了《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

并带来了规范构成上的冲突。 当该

理论被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草

案）或《电子商务法》时，也会面临类

似的问题。 他建议应当转变规制思

路， 回归反垄断法的分析框架， 对

《电子商务法》 第 35 条进行限制。

华东政法大学高富平教授的报

告聚焦于“数字经济的竞争规制”，

他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根本对策， 提

出反垄断制度应该关注价值创造及

其分配。 促进数据共享机制的监管

干预对于创造更具竞争力和创新性

的数字市场至关重要， 这种机制使

数据不仅能为市场领导者带来价

值， 还能为其竞争对手带来消费者

的利益。

（徐慧 整理）

□记者 徐慧

4 ? 23 日下午， 由华东政法

大学和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合作局联

合主办、 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

承办的“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合作局

司法协助研究基地 （华东政法大

学） 揭牌仪式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研讨会” 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

举办。

该基地是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合

作局国际司法协助全国四大研究基

地之一。 作为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 国际司法协助是联结国

内法治和国际法治的桥梁与纽带，

最高人民法院与华政将以基地建设

为依托， 在理论研究、 司法协助、

学术交流、 课题科研、 人才培养、

资源共享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 共

同推动国家法治建设， 努力培养大

批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

才。

未来， 华政将集智集力， 选

拔、 培养一批政治立场坚定、 学

术功底扎实、 研究能力突出的专

家学者， 切实将基地建设成为上

海、 乃至全国习近平外交思想和

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 阐释的学

术共同体， 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提供“华政样板”。

之后与会专家就“涉外法治

建设与人才培养” “国际法学科

建设与改革” 两大话题展开交流。

□蒋晓伟（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南洋公学于 1901 年设立特

班， 命名为“南洋公学特班”。

“南洋公学特班” 以培养学贯中

西的国家栋梁之才为己任， 因此

特班在重视英语和理、 工课程以

外， 还特别强调对文学、 法学、

政治学、 道德学等课程的学习。

但对文学、 法学、 政治学、 道德

学等课程学习的方式则与理工课

程的授课方式有所不同， 主要采

用自学加考试的传统书院制方

式。

“南洋公学特班” 的法学教

育采用的就是这种既自由又严格

的教学方式， 公学配备法学指导

教师， 如蔡元培等。 指导教师列

示法学参考书目， 如 《宪法精

理》 《国法学》 等， 学生可以自

由选择学习内容， 指导教师以?

为单位， 评阅学生的读书笔记，

并命题考试， 以甲乙划分等次。

这种教学方法， 对激发学生读书

的积极性， 掌握所学知识大有裨

益。 因此“南洋公学特班” 学生

毕业后， 有不少从事法律方面的

工作， 如吴宝地、 潘承锷成为执

业律师， 王世澂、 朱履和、 贝寿

同任职于司法机关， 洪允祥为大

学法学教师等。

“南洋公学特班” 学生对法

律的学习方式， 已具备现代法学

教育的雏形。 参考书目并非 《大

清律例》 而是以现代西方法律、

法理为蓝本； 所学法律既涉及宪

法、 行政法、 刑法和诉讼法等公

法， 也涉及民法、 商法等私法；

学生们学习也并非照本宣科， 而

是被要求结合切身经历或社会现

实， 探讨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作

用和价值等。

注重学以致用是“南洋公学

特班” 学生学习的初衷。 当时清

廷法律陈腐， 西方法律实用是显而

易见的。 “南洋公学特班” 学生在

学习时， 始终立足于本国， 除了单

纯对西方法律的翻译， 如李叔同翻

译 《法学门径书》 等， 更在意于思

考当时的西方各国宪法， 哪个更适

合中国国情？ 怎样将西方的民法、

刑法等法律更好地引入国内？ 于

是， 就有了“南洋公学特班” 学生

发起的我国第一次学潮“墨水瓶”

事件， 也培育了而后以改造社会、

促进民主与法制建设为己任的邵力

子、 黄炎培等著名人士， 以及积极

制定 《中华民国约法》 《修正大总

统法》 的我国第一代法学大家王世

澂等人。

“南洋公学特班” 的法学教育

虽然只持续了短短的一二年时间，

未能形成专业化法学教育体系， 但

在探索我国现代法学教育方面初试

啼声， 为后来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

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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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致力于培养国家最需要、最有用的人

传承近一个世纪的清华法学教育

南洋公学特班初试啼声动风云

为庆祝清华大学 110 周年校

庆，清华大学法学院于近期举办“清

华法学学科发展史主题展览”，以九

十余载法学学科发展史为清华园献

礼！

清华法政理念初萌芽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

堂， 是中国清政府利用美国“退

还” 的部分“庚子赔款” 于 1911

年办起来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

从 1909 年到 1929 年， 清华共派遣

各类留学生 1285 人， 其中学习法

政的有 169 人， 出现了例如著名法

学家钱端升、 燕树棠、 王化成、 萧

公权、 浦薛凤， 知名法官梅汝璈，

知名检察官向哲浚， 行政干才张福

运、 吴国桢， 优秀外交官唐悦良、

杨光泩等法律、 政治、 经济各领域

的杰出人物。

当时， 校内就颇具法政氛围，

设置有如政治学、 国际法、 比较政

制、 公民学、 劳动法等课程， “偏

公法” “国际化” 是当时法政课程

的特点。 学生们热衷于各种演讲辩

论比赛和法政社团活动， 关于时事

法政之激烈演讲辩论开当时国内高

校风气之先； 他们以学生会和学生

法庭为自治和推行司法理念的试验

场， 以 《清华周刊》 为平台发表对

时政之看法。

辗转间仍不放弃法学教育

1925 年清华学校增设大学部

后， 次年便成立政治学系， 并开始

在政治学系开设比较系统的法律课

程。 清华改为大学后， 1929 年根

据大学组织法， 正式设立法学院，

院长为陈岱孙先生。

经过数年筹备， 1932 年经教

育部批准， 法学院正式添设法律学

系， 并提出“本学系宗旨， 系对于

应用及学理两方面， 务求均衡发

展， 力避偏重之积习， 以期造就社

会上应变人材， 而挽救历来机械的

训练之流弊”。 此时由燕树棠先生

主持系务。 中华民国教育部迭令清

华大学停止招收法律学系学生， 系

务遂于 1934 年中断， 政治系继续

招收国际法专业学生。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共建法商

学院，下设法律、政治、 经济、 商学

四系， 后社会系亦并入。 法商院长

先后为方显廷、 陈序经和周炳琳先

生， 法律学系由燕树棠先生担任系

主任。 民族危亡之际， 三校精诚合

作， 求同存异， 法商学院的师生们

以刚毅卓越之精神， 撰写出一批经

典名著， 培养出如陈体强、 端木正

等著名法学家， 并以各种方式积极

地参与国家事务， 为抗战胜利作出

积极贡献， 为民主运动谱写新章，

铸就教育史上的一段奇迹。

1946 年 10 ?， 清华大学北上

复校， 在法学院下继续设法律学

系， 由赵凤喈先生主持， 政治学系

仍然开设国际公法课程。 清华研究

院法科研究所也一并恢复， 由陈岱

孙先生任所长， 赵凤喈先生兼任政

治学部主任。 是时法律学系开始招

生， 并招收转学生。 法律学系开设

的法律课程已相当齐全， 计有 25

种， 几乎包含了当时所有的法律学

科门类， 还为其他院系开设法学通

论等全校性选修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49

年 6 ? 27 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

决定取消清华法律系， 其学生转入

本校各系或北大法律系或政法学

院。 1952 年全国进行大学院系调

整， 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的工业高

等学校， 清华法学院的政治系与北

京大学、 燕京大学的政治、 法律系

以及辅仁大学社会系民政组合并成

立新设的北京政法学院； 清华法学

院的经济系财经部分、 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 辅仁大学的相同部分与

中央财经学院各系科合并成立新设

的中央财经学院； 清华法学院经济

系的理论部分并入北京大学； 社会

学系被取消。 尽管法政院系撤销，

但清华的精神和灵魂———永远致力

于培养国家最需要、 对民族最有用

的人———从未有丝毫改变和动摇。

1984 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

下设经济法教研组， 进行经济法的

教学与研究工作。 同年， 为了处理

清华大学日益增多的专利事务， 成

立了专利事务所。 与此同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有关院系在

物证技术、 环境法、 房地产法方面

开展研究。 为实现综合性大学的目

标， 1994 年 10 ? 12 日， 校长书

记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以校长王大中

院士为主任的法律学系筹建委员

会， 开始法律学系的筹建工作。

1995 年 9 ? 8 日， 清华大学正式

恢复建立法律学系， 系主任为著名

法学家王叔文教授。

复建后学科发展迅猛

复建后的法律学系， 旨在发挥

清华大学多学科的综合优势， 培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急需

的法律人才。 1999 年 4 ? 15 日，

清华大学 1998～1999 学年度第十

四次校务会议讨论通过 《关于恢复

建立清华大学法学院的决定》， 决

定恢复建立清华大学法学院 （简称

法 学 院 ， 英 文 名 称 School of 

Law）， 不再保留法律学系的建制。

1999 年 4 ? 25 日清华大学建校 88

年周年之际， 清华大学法学院正式复

建， 首任院长为著名法学家王保树教

授。 1999 年 8 ?， 法学院 1999 级本

科新生入学。 这是清华法学院第一次

通过高考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 也是

清华大学首次招收文科考生。 1999

年 11 ?， 国务院学位办、 司法部教

育司正式批准清华大学法学院成为法

律硕士专业学位的授予点。 2000 年，

民商法博士学位点的申请获得批准，

实现了法学院博士学位点零的突破。

同年， 法理学、 刑法学、 经济法学、

诉讼法学、 国际法学的硕士学位点的

申请也相继获批。 至此， 连同法学院

复建前已招生的民商法硕士学位点，

共有 6 个二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

2003 年 9 ?法学院再次获得环

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宪法与行政法学

2 个法学硕士学位授予资格。 2006 年

8 ?， 法学院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

授予权。 2007 年 8 ?， 法学博士后

流动站建立。 在 2011 年 QS 全球知

名法学院排名中， 清华法学院首次进

入全球 50 强， 位居第 45 名， 今年更

是位列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名。

今天的清华法学院， 正站在新百

年的起点， 它承载着一个世纪的法意

与学思， 也寄寓着新百年中国法治的

蓝图与希望。 （徐慧 整理）

上海法学教育风雨史话

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合作局司法协助研究基地在华政揭牌

努力培养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

“互联网竞争法律问题” 研讨会在交大法学院举办

聚焦网络平台反不正当竞争

与反垄断法律规制

为为了维护儿童的合法权

益， 现将有关部门移送来的走

失儿童情况进行公告。 请走失

儿童亲属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持有效证明联系认领， 如逾期

无人认领， 视作弃儿安置。

联系电话： 021-53019670

寻 亲 公 告

姓名： 华炯盛（院名）

原名： 王宇凡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2018.5.28

入院日期： 2021.4.26

被捡拾时间地点： 2021.4.7崇明

区三星镇洪海村824号

被捡拾时随身携带物： 无

身体特征： 正常儿童貌

遗 失 声 明
上海兰圣电气设备有限公

司 （原户名： 上海南芝电气设

备有限公司）， 遗失原财务章、

法人章， 声明作废。


